
 

证券代码：600589        证券简称：*ST 榕泰       公告编号：2023-074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宝生、吴志平、郑创佳、霍焰、夏春媛、周纯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

82 号）。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杨宝生、吴志平、郑创佳、霍焰、夏春媛、

周纯：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21 号）等规定，我

局对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榕泰或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发现*ST 榕泰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商誉减值测试依据不充分、不合理。一是有关研发支出假设依据不充分。

*ST 榕泰在对 2020 年末商誉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时，假设子公司北京森华易

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华易腾）未来能够持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

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未对研发支出预测、评定、估算等提供充分依据。二是有关

毛利率预测依据不充分。*ST榕泰在对2021年末商誉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时，

已知森华易腾 2020 年、2021 年毛利率分别为-2.45%、-17.10%，2022 年一季度

末机柜出租率已达到 98.50%的情况下毛利率仅 10.38%，但*ST 榕泰预测未来 5

年及永续期毛利率为 17.62%，缺乏充分合理依据。三是年报中未按规定披露商

誉减值测试相关假设与之前不一致的原因。*ST 榕泰在 2021 年年报中披露，2021

年末对收购森华易腾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预测 2022 至 2025 年期间收入



 

增长率为 3%、11%、10%、8%；在 2020 年年报中披露，2020 年末对收购森华

易腾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预测 2021 至 2025 年期间收入增长率为 8%、

10%、20%、10%、8%；在 2019 年末对相关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预测 2021 至

2024 年期间收入增长率为 3%、8%、8%、8%。2021 年末的收入预测假设与 2020

年末不一致，2020 年末的收入预测假设与 2019 年末不一致，但公司 2021 年、

2020 年年报未披露不一致的原因。四是预测期有关折旧、摊销计提不恰当，未

考虑无形资产、使用权资产的资本性支出，固定资产资本性支出预测不够合理。

*ST 榕泰 2021 年有关收购森华易腾形成的商誉减值测试不规范，具体如下：1.

预测期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未考虑现有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计提无形资产摊销

时未考虑现有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折旧、摊销计提不恰当。2.在计算企业自由

现金流时未考虑预测期更新无形资产的资本性支出。3.森华易腾租用了位于北京

中关村的互联网金融中心作为办公用地，年租金 310.83 万元，评估假设北京森

华在未来 5 年及永续期一直租用该办公楼，但在对未来经营现金流的测算中未考

虑 2023 年租赁到期后的租金支出。4.固定资产资本性支出预测未充分考虑实际

经营情况和历史购置频率。 

*ST 榕泰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十条、第

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条等规定，导致 2021 年末含商誉资产组

可收回金额的资产多计 932.82 万元，当期商誉减值少计 932.82 万元，期末净资

产多计 932.82 万元。 

二、财务核算不规范。一是*ST 榕泰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披露 2021 年年报

时，未关注到应收账款中个别客户存在被工商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单、发布

注销公告等异常经营情形，少计坏账准备 63.67 万元。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等规定。二是

财务费用存在跨期确认的问题，其中 2021年度财务费用少确认 253.77万元，2022

年度财务费用多确认 10.36万元。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第九条、《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四条等规定。三是 2020 年至

2022 年*ST 榕泰均将办公区和厂区的水电费全部计入生产成本，未按规定进行

划分，导致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划分不准确，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第九条的规定。 



 

上述财务核算问题导致*ST榕泰 2020至 2022年年报披露的相关财务数据不

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等规定。 

三、年度报告披露的个别表格数据有误。经查，由于*ST 榕泰在编制年报时，

未考虑化工产品报废、损耗等非销售方式的出库情形，以及将直接购进的材料或

商品直接销售给客户等情形，导致 2020、2021、2022 年年报披露的“产销量情

况分析表”部分数据错误。上述情形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2021 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四、未及时披露股权收购终止的事项。2018年 7 月 23 日，森华易腾与海南

鑫金仓企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鑫金仓）签署关于海南鑫金仓

子公司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通公司）数据中心机电项目建设和机

柜销售、运营的《合作框架协议》。2019 年 1 月 18 日，*ST 榕泰发布《关于签

订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披露与海南鑫金仓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海南

鑫金仓拟将能通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ST 榕泰，具体比例、转让对价、支付方式

等由双方协商后签订正式协议。*ST 榕泰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流动性问题，

没有资金完成后续股权收购，2022 年 3 月 1 日，公司与海南鑫金仓签订终止协

议。截至目前，*ST 榕泰未披露上述股权转让终止的事项。上述情形不符合《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二十五条等规定。 

五、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2022 年 10 月 26 日*ST 榕

泰披露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11 月 30 日公司对部分财务数据进行会计差错更

正并修订披露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差错更正内容包括： 

一是公司化工材料业务 2022 年第一季度的部分销售订单，客户在验收确认

后于期后提出产品质量问题、拒绝付款，经协商后公司在第三季度同意客户退货

并冲减当期营业收入，同时对退货产品质量进行检查并预估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4,646.67 万元。三季报披露后，公司进一步自查发现由于退货期间每月原材料价

格变动，导致退货冲减的成本大于前期销售已结转的成本，据此补充结转主营业

务成本 1,911.89 万元，同时根据进一步确定的质量问题产品的回炉方案补充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 2,049.58 万元。二是 2022 年 9 月 9 日公司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

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并于当天与广州嘉欣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欣服

装)签订关于揭阳市和富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富公司）100%股权的转让

协议，本次交易的核心条款是公司将“8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

过户到和富公司名下。*ST 榕泰原将包括 8 号地块等固定资产分别质押给中国银

行、工商银行贷款合计 3.65 亿元，由于前期公司违约，相关银行向法院起诉并

查封了含 8 号地块在内的全部质押物。为盘活资产解决债务违约问题，公司与两

家银行协商后初步约定按照 8号地块的评估价值偿还银行等额债务后将 8号地块

解押。协议签订后，嘉欣服装向公司支付了保证金，公司于 9 月 27 日完成和富

公司的变更登记，公司预计 8 号地块能够在年内顺利解押过户并据此在第三季度

确认股权转让投资收益 6,080.19 万元。但在 11 月份公司接到银行通知，需一次

性偿还全部贷款后才能解押，由于公司资金不足，预计无法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相关地块的解押和权属变更，11 月 29 日公司与嘉欣服装签署股权转

让解除协议，并更正冲回投资收益 6,080.19 万元、补提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

摊销 14.23 万元。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后，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分别调减归

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资产 10,055.89 万元，净利润由-204.87 万元调整为

-10,260.76 万元，净资产由 3,518.62 万元调整为-6,537.27 万元。上述情形不符合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的规定。 

六、对委托理财事项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2022 年 6 月 28

日至 8 月 3 日，*ST 榕泰累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15,161 万元进行委托理财，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8,489.17 万元的 178.59%，相关产品均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之前收回，未发生到期无法兑付的情况。但公司未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亦未及时披露，直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才在公司关于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予以披露。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的规定。 

杨宝生作为*ST 榕泰时任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吴志平、郑创佳分别作为

公司时任财务总监，霍焰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春媛作为公司财务总监，

周纯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四条



 

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其中杨宝生对问题

四及问题一至三中 2020 年、2021 年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吴志平对问题一

至三中 2021 年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郑创佳对问题一至三中 2020 年的违规

行为负有主要责任，霍焰、夏春媛对问题五、六及问题二、三中 2022 年的违规

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周纯对问题六及问题三中 2022 年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九条、《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

定对*ST 榕泰、杨宝生、吴志平、郑创佳、霍焰、夏春媛、周纯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依

规履行职责，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应

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于收到本决定书 30 日内向我局报送公司整改报

告、内部问责情况报告，并抄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说明 

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及相关人员高度

重视，将严格按照规定向广东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整改报告和内部问责

情况报告。 

公司及相关人员将切实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信息披露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

的学习，强化公司治理，落实规范运作，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18日 


